
附表四 Appendix 4 

非我國籍漁船漁獲物卸魚聲明書 

1. 漁船/漁獲物運搬船船名： 

Name of vessel 

2. IMO船舶識別編號： 

     IMO Number 

3. 作業/轉載海域： 

 Fishing/transshipment area 

4. 本批漁獲作業期間：yyy/mm/dd   起，至   yyy/mm/dd 

   Catching period 

5. 實際卸魚日期：   yyy/mm/dd              實際卸魚港口：   

   Landing dat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anding Port 

卸魚結束日期：   yyy/mm/dd 

Completion Landing date 

船名 

Vessel name 

魚種

Species 

重量(公斤) 

Tonnage 

船名 

 Vessel name 

魚種 

Species 

重量(公斤) 

Tonnage 

  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總計 Total              公斤 

6.  □委託代理商銷售，代理商名稱及電話： 

     Vessel agent and phone Number    

    

□先行入庫，冷凍庫廠場名稱及電話： 

 Frozen Factory name and phone Number 

 

     □加工廠，名稱及電話： 

Processing Factory and phone Number 

 

□魚市場銷售： 

  Sell to fish market 

□自行銷售： 

  Self-sale 

□其他(請敘述)： 

  Other 

漁船/運搬船應於卸魚完成 2 日/5日內，提交卸魚聲明書。表單填寫一式二份，一份交船方收執，
一份送本會漁業署收執。 

 

代理人簽署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連絡電話： 

 

 

提交日期：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 

假日完成卸魚者，請將聲明書傳真至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漁業監控中心 

電話：(02) 23835781  傳真電話：(02) 23012801 


